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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務員法》
一、公務員甲在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櫃台工作。由於甲之住所緊鄰辦公地點附近，其只

要花費約10分鐘的車程即可以到達工作地點，故甲深感幸福。惟1年後甲被指派到該事務所

之景美辦事處辦理櫃台工作。由於甲每天必須多花費半小時的車程才可以到達工作地點，故

甲深感不便。若甲就此一工作指派措施不服，請問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之意旨，甲

之救濟管道為何？（25分）

試題評析
本題涉及兩個問題，一是調職的救濟方式；二是釋字785號解釋的真意與適用方式，需逐一作

答。

考題命中
1.《公務員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薛進坤律師編著，頁10-14~10-15。
2.《高點‧高上公務員法狂做題班講義》第一回，薛律編撰，頁21~26。
3.《高點‧高上公務員法模擬考考題》，薛律編撰，第一題。

答： 
(一)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僅就公務人職系、職等為規定，但對於工作地點之調任並無明確規定。 

(二)次按，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規定：「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，屬官有服從之義務。但屬官對於

長官所發命令，如有意見，得隨時陳述。」同法第8條復規定：「公務員接奉任狀後，除程期外，應於

一個月內就職。但具有正當事由，經主管高級長官特許者，得延長之，其延長期間，以一個月為限。」

公務人員交接條例第17條規定：「各級人員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，其上級機關或本機關首長，應以

至多不過一個月之限期，責令交代清楚，如再逾限，應即移送懲戒，其卸任後已任他職者，懲戒機關得

通知其現職之主管長官，先行停止其職務。」是以，若不滿長官或上級機關所為之職務指派，便消極的

不予辦理移交及到職，將違反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17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8條等規定，致使無法確定其

職務而為公務人員動態登記者，將嚴重影響公務之進展與人事銓敘。

(三)續按，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下稱保障法）第77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

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，致影響其權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

(四)釋字785號解釋意旨謂：「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，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，與其服務

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，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，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，自得按相關措施

與爭議之性質，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，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

保障。中華民國92年5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、第78條及第84條規定，並不排除

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，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，依法提起相應之行

政訴訟，請求救濟，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。」

(五)經查，甲之工作地點從文山區戶政事務所調至景美辦事處，但官等、職等、俸給、升遷等權益均未受不

利影響，雖每日需要多花費半小時的車程，但亦未超過一般民眾難以忍受之標準，基於機關首長領導統

御及人事調動權之尊重，應屬工作條件或管理措施，非屬行政處分，應循申訴、在申訴程序尋求救濟。

(六)然而，倘若甲經申訴、再申訴仍有不服者，並不因申訴、再申訴而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

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，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，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，請求救濟。只是各種行

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，公務人員欲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，自應符合相關行政

訴訟類型之法定要件。

(七)是以，因撤銷訴訟（請求撤銷調職令）需先經復審程序，而依保訓會107年之函示，甲僅得提起申訴、

再申訴，不得提起復審，從而亦無提起撤銷訴訟之可能。倘若甲認為調職不合法或無效，似乎只能提起

確認調職令違法之確認訴訟一途，但仍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6條之要件，方屬合法。 

二、甲擔任某市政府之法制局長，其岳父乙則為某大學法律系教授。甲基於內舉不避親之古訓，

乃圈選並聘任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。另甲之配偶丙早在甲擔任局長前，即為該機關聘僱

人員。在甲成為該機關主管後，甲於年度考核時在「聘僱人員年度考評表」之主管欄位核

章。請問甲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？（2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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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評析 
本題應循解題流程，逐一確認公職人員、關係人、利益衝突項目與迴避方式，尤其需要配合任

用法之迴避規定，一併回答。 

考題命中 
1.《公務員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薛進坤律師編著，頁3-29～3-30、頁6-14、頁6-33。 
2.《高點‧高上現行考銓制度(含公務員法)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薛律編撰，頁8～9。 

 

答： 
(一)甲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所稱之公職人員，而其岳父乙與配偶丙為本法所稱之關係

人： 

1.按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幕僚長、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

人，為本法所稱公職人員。再者，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，或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

屬，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，本法第2條及第3條訂有明文。 
2.是以，甲為某市政府之法制局長，政府機關之首長，屬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，而其岳父乙為一親等之

姻親，丙為其配偶，均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，自應遵守本法之規定。 
(二)本法所稱利益衝突，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

利益者。而非財產上利益，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2條第1項所列之機關（構）團體、學校、法

人、事業機構、部隊（以下簡稱機關團體）之任用、聘任、聘用、約僱、臨時人員之進用、勞動派遣、

陞遷、調動、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。本法第4條第2項及第5條亦有規定。經查，甲圈選其岳父

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，就配偶丙之年度考評表之主管欄位核章，均屬非財產上利益之利益衝突。 
(四)甲圈選其岳父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，已違反本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。依本法第6條及第10條

第2項之規定，甲應自行迴避且停止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該職務之代理人執行。惟甲並未停止執行職

務，顯已違反自行迴避之規定。而且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規定：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

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在本機關任用，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

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。」既然乙與甲為一親等之姻親，自不得於

法制局內有任何人事聘任之行為，縱由代理人執行，亦不得為之，更何況是甲為自行迴避而停止職務，

其違法行為至為灼然。 
(五)再者，丙雖在甲擔任局長前即已聘僱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項規定無須離職，但相關年度考評

仍不宜為之，並應遵守本法第12條：「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本人或關係

人之利益。」之規定，違者，應依本法第17條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三、公務員甲因涉嫌貪污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，乃自請辭職。請問服務機關得否拒絕之？若服務

機關准予辭職，惟於免職令註明甲係「因涉貪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辭職」之事由。甲

若對上述註明不服，有何救濟管道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本題乃以保障法新修正的規定為命題核心，但須配合懲戒法一併回答。 

考題命中 《公務員法(概要)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薛進坤律師編著，頁10-38～10-43。 

 

答： 
(一)服務機關不得拒絕甲之辭職申請： 

1.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-1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之辭職，應以書面為之。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

有規定者外，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。（第1項）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收受辭職書

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。逾期未為決定者，視為同意辭職，並以期滿之次日為生效日。但公

務人員指定之離職日逾三十日者，以該日為生效日。（第2項）」 
2.再者，公務員懲戒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經依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移送懲戒，或經主管機

關送請監察院審查者，在不受懲戒、免議、不受理判決確定、懲戒處分生效或審查結束前，不得資遣

或申請退休、退伍。」 
3.是以，辭職乃公務員之權利，除有危害國家安全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服務機關不得拒絕之。經查，

公務員甲雖是因為涉嫌貪污遭檢察官起訴而自請辭職，日後亦可能因此而遭受移送懲戒。然而，公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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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懲戒法第8條僅規定不得資遣或申請退休，並不包含自請辭職，故服務機關即不得以此為由而拒絕

甲之辭職申請。 
(二)甲對於免職令之註記，應依申訴、再申訴程序謀求救濟： 

1.首應探究者，乃免職令上註明「因涉貪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辭職」一事，法律上之性質為何？

管見以為免職令乃行政處分，不合法定程序之記載，應屬無效，不生法律效力，故該註記在法律上並

無任何效力可言，亦對免職令不生影響。是以，此一註記並未發生法律上效力，僅為事實表述，並非

行政處分，甲如有不服自應循申訴、再申訴程序謀求救濟。 
2.然而，服務機關究竟有無權利於免職令上註記此一文字？目前法無明文。管見以為，該註記並非服務

機關之權限範圍，似有行政恣意之嫌，且侵害甲之名譽，並不適宜。 

 

四、甲為某直轄市政府之工友。甲平時熱衷政治事務，為響應其支持之政黨所發起之公民投票

案，乃向其同屬工友之同事乙遊說並表示：只要乙投下不同意票，甲願意為其代班3天。請

問甲上述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 
本題乃結合時事議題而命題，但因行政中立法修正草案對於公民投票亦有諸多修正，亦請同學

一併注意。 

考題命中 
《高點‧高上現行考銓制度(含公務員法)總複習講義》第一回，薛律編撰，行政中立法修正草

案。 

 

答： 
(一)甲為直轄市政府工友，應遵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（下稱本法）： 

1.本法第17條第5款規定，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、僱用人員，亦應準用本法之規定。 
2.甲為直轄市政府工友係屬約聘僱人員，故亦應遵守本法之規定。 

(二)本法第10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、罷免或公民投票，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

方法，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。」是以，公務人員對於公民投票，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

機會，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。經查，甲為支持特定公民投票，遊說同事乙投下不同意

票，並以代班三日作為對價，係屬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，而要求他人為一定之行使，顯已違反本法

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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